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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購回授權項下的股份回購計劃 
 

本公告乃由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將實施一項股份回購計劃，根據以下

條款及條件，及視乎市場狀況而定，不時從公開市場購回本公司之股份（「股份」）

（「股份回購計劃」）: 

 

購回股份將動用的最高金

額 

: 100,000,000 港元 

（附註：按股份於 2023 年 6 月 27 日的收市價 4.36

港元計算且假設 100,000,000 港元已悉數使用，本公

司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2.48%可被購回) 

 

股份回購計劃期限 

 

: 

 

由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止（包

括首尾兩天），為期六個月，包括: 

 

(i) 由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將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

舉行的下屆股東週年大會（「2023 年股東週年

大會」）期間。 

 

在此期間，董事會將根據本公司股東（「股東」）

於 2022 年 6 月 8 日舉行的上次股東週年大會

上向董事會授予的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現

有購回授權」）行使權利而實施股份回購計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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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 2023 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止期間。 

 

在此期間，股份回購計劃須經 2023 年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授予董事會相關購回授權（「新購

回授權」）後方可實施。 

 

股份回購計劃的期限旨在為本公司提供更大靈活性

以購回股份。 

 

每股股份之購回價格 :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每股股份的購回價格不得高於緊接購回前

五個交易日股份平均收市價的 5%或以上 

 

本公司擬透過其現有的內部資源為購回股份提供資金，同時亦維持充足的財務資源以

支持其營運持續增長。 

 

股份回購計劃將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上市規則、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以

及香港所有其他適用法律法規進行。 

 

本公司購回的股份（如有）將予註銷。  

 

股份回購計劃之原因 

 

董事會相信並考慮: 

 

(a) 目前股價並未反映其內在價值及本集團的業務前景； 

 

(b) 股份回購計劃反映本公司對其業務潛在增長及長遠前景的信心； 

 

(c) 透過實施股份回購計劃積極優化本公司之資本架構，將可提高每股盈利、每股

資產淨值及股東整體回報；及 

 

(d) 鑒於股東眾多且其投資目標各異，本集團為實現長遠增長的密集式投資策略或

與尋求短期回報或持續派息的股東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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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誠如本公司 2022 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已籌劃投資若干新計劃、新探索項目及

為擴充自動化物流和倉儲能力的資本支出計劃 ，且若干計劃正在進行中。此外，本集

團正在積極探索及擴展本集團旗下 HKTVmall 及 Everuts 平台於香港以外之零售市場，

包括大灣區、英國、澳洲、加拿大及東南亞等。 

 

經權衡投資計劃、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及持有不同目標的股東等因素後，董事會認為

推出股份回購計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根據股份回購計劃會否購回任何股份將視

乎市場狀況而定，且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全權決定。對任何股份回購的時間、

數量或價格概不作出保證，亦不保證本公司是否會進行任何回購，且概不保證股東將

於 2023 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授予新購回授權，如不獲批准，股份回購計劃將隨即終

止。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 

主席 

張子建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張子建先生（主席） 

王維基先生（副主席兼集團行政總裁） 

黃雅麗女士（集團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 

劉志剛先生（行政總裁(國際業務)） 

周慧晶女士（行政總裁（香港））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漢英先生 

白敦六先生 

麥永森先生  

  


